
結婚當事人如有重病住院醫療、在家療
養或矯正機關收容之特殊情事，無法親
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者，得向
醫療機構、結婚當事人居住地或矯正機
關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預約登記期
日，該戶政事務所得於該日派員至指定
地點，於結婚當事人表達其結婚意思後
，攜回結婚書面相關文件，當日辦妥結
婚登記。   

有關確認親子關係存在、不存
在之訴，經法院判決確定須辦
理非婚生子女親子關係更正父
母姓名、姓名更正及出生別更
正等戶籍登記，自105年9月開
放得向戶籍地以外之戶政事務
所申請登記。

考量經法院裁判確定之終止收養登記，

係經司法途徑確認，與一般合意終止收

養須確認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意思表
示之情形不同，得比照收養登記及判決

離婚登記，無庸經戶政事務所核准，逕

以書面委託他人辦理。

內政部移民署辦理新住民數位學習推廣
課程，鼓勵新住民及其子女踴躍參加免
費線上電腦課程，活動自105年8月起
至106年11月30日止。
詳參活動網站（http:
//nit.immigration.gov.tw），或洽詢
本案客服及報名專線0800-005-788。 

報名截止日：106年3月22日
測試日期：106年3月29日（星期三）
報名地點：各區戶政事務所報名
檢附文件：
1、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影本
2、測試規費新台幣伍佰元整。
3、最近六個月內正面、脫帽相片一張
詳情請洽23936767#212 孫小姐
本所隨到隨考，歡迎新住民踴躍報考

到戶政事務所辦理變更住址、姓名、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出生年月日時

，可同時申請【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

通報服務】

戶所會幫忙將異動的資料通報到監理
、稅捐 、地政、台電公司、自來水公

司等單位，不必再多跑這些單位囉，

這種好消息，快告訴你身旁有需要的

親友唷~

便利留給您！臨櫃1站通！


